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海供电局关于室外公共停车场报装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指引

南建水函〔2022〕29号
各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充电设施运营企业：
　　近年来市民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需求增加，为加快及规范物业管理区域内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的建设流程，现发布关于室外公共停车场报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指引，并请有关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一、住宅小区、商业建筑项目的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应推动在地面室外公共停车场加装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满足业主、周边用户充电需求。
　　二、汽车充电设施应由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或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资格的企业按附件要求进行报装。
　　三、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定期对充电设施及受电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维修保养，若因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管理维护不当等造成安全事故，由其承担相应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应对运营企业做好督促工作。
　　四、物业服务企业应加强对充电设施周边环境的日常巡查工作。发现安全隐患时，物业服务企业立即设置警示标识及做好安全围闭，并通知运营企业进行维修、整改。
　　附件：南海区统一建设集中式充电设施报装要求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和水利局               佛山南海供电局
　　2022年4月20日

　　附件
　　南海区统一建设集中式充电设施报装要求
　　一、报装主体：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或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资格的企业。
　　二、报装容量：低压供电的不超过200kW，如条件允许可考虑以专变形式报装。
　　三、报装资料：
　　（一）企业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三）公共区域车位的物业权属证明材料，或提供业主委员会、物业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车位使用权（使用权一年及以上）证明文件。如车位为充换电服务企业租用，则提供租赁关系的证明文件（租赁合同）载明使用权需在一年及以上。原件或复印件1份。
　　（四）经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同意书，原件1份。
　　以上材料如为复印件的，需要提供原件核对并加盖公章。具体提交材料也可咨询现场勘察工作人员。
　　四、报装渠道：南方电网95598微信公众号/南网在线APP、各镇（街道）供电营业厅/行政服务中心。
　　五、咨询电话：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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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充电设施运营企业：

 

  

近年来市民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需求增加，为加快及规范物业管理区域内新能源汽

车公共充电设施的建设流程，现发布关于室外公共停车场报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指

引，并请有关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一、住宅小区、商业建筑项目的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应推动在地

面室外公共停车场加装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满足业主、周边用户充电需求。

 

  

二、汽车充电设施应由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或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资格的企业

按附件要求进行报装。

 

  

三、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定期对充电设施及受电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维修保养，若因充

电设施运营企业管理维护不当等造成安全事故，由其承担相应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应对运营

企业做好督促工作。

 

  

四、物业服务企业应加强对充电设施周边环境的日常巡查工作。发现安全隐患时，

物业

服务企业立即设置警示标识及做好安全围闭，并通知运营企业进行维修、整改。

 

  

附件：南海区统一建设集中式充电设施报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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